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114年度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 4月 15日(星期二) 下午 2時 

地點：本府鳳山行政中心第三會議室 

主持人：蔡總工程司育龍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梁喻雯 

 

壹、 主席致詞 

    本日局長因公出差，由本人代理主持本次會議。 

    本局業務範疇涵蓋污水處理、雨水排放、水土保持以及抽

水站等相關工程，均與市民防汛安全息息相關，絲毫不得輕

忽，為強化監督機制，藉由廉政會報落實各項工程與採購作業

的督導工作。各單位在執行業務時，應確實遵循相關標準作業

程序（SOP），確保作業依循法定程序，且能達成預期成效；此

外，政風室持續透過案例分享與教育宣導，協助同仁強化廉政

觀念與工程安全意識，期能共同營造廉潔透明且安全的工作環

境。 

貳、 上次會議主席裁示暨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編號 
主席指(裁)示

暨決議事項 

主(協)

辦單位 
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113-1 

擬訂「本局 113

年抽水站油料

暨機電設備管

理專案稽核計

畫（草案）」一

案。 

政風室 

、設施

管理科 

政風室業於 113 年 6 月

至 8 月間，敬會設施管

理科提供 113 年各區防

汛設施機電設備維護搶

修及代操作案與移動式

抽水機委託維護保養及

搶災搶險等 6 件採購案

相關資料，辦理書面稽

核；並會同上述各案承

辦人抽查各案抽水站 3

站，及移動式抽水機集

中地 2 處，辦理實地稽

核作業。 

照案通過，

建議將移動

式抽水機部

分納入本次

稽 核 項 目

內。 



 

編號 
主席指(裁)示

暨決議事項 

主(協)

辦單位 
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113-2 

擬請各業務科

於辦理工程驗

收時，製作現

場參與人員簽

到表並附於驗

收紀錄一案。 

政風室 

、各業

務科 

各業務科於辦理驗收作

業時，均製作現場人員

簽到表，並附於驗收紀

錄後陳核。 

照案通過，

請各科加強

宣導。 

參、 報告事項 

113年度廉政工作執行情形：(略)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肆、 提案討論 

一、 擬訂「114 年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山坡地水土保持案件審查專

案稽核計畫（草案）」，請審議：(略) 

◎呂科長芫逢補充說明： 

配合政風室依實施計畫執行稽核項目，依水土保持法用語

皆為「改正」。 

◎連主任立東補充說明： 

本次稽核表係依據水土保持科現行作業流程為基礎，並配

合市府政風處進行整體檢討與修正，適度篩除部分例行性

稽核事項，聚焦於政風單位關注之重點項目，以強化實質

監督效能。 

※主席裁示： 

請釐清「改善」與「改正」之用語，並依據相關法規或作

業流程進行修正，以確保用詞之一致性與準確性。照案通

過。 

二、 配合本府政風處辦理 114 年度太陽光電專案稽核實施計畫，

請審議：(略) 

◎連主任立東補充說明： 

    本案係配合市府政風處辦理太陽光電專案稽核，針對

本局所轄 7 處水域型太陽能光電案場列為稽核重點。除檢

視相關案件資卷外，亦已會同水利養護科承辦同仁辦理實



 

地勘查，多數廠商均能積極配合，指派人員到場說明；惟

仍有部分廠商未派員出席，並於會後函請補提書面資料時

未獲回應。 

    經實地勘查發現，前峰子滯洪池與永安滯洪池兩處案

場存在公共安全疑慮，兩案得標廠商均為兆洋有限公司，

現場環境雜亂，變電箱周圍有大量落葉堆積，缺乏滅火器

材，亦無人員定期巡檢，若遇雷擊恐有引發火災之虞。雖

上述案場係採標租契約方式辦理，惟因太陽光電設備設置

於本局滯洪池場域內，仍應透過水利養護科對承租廠商加

強契約管理與監督，以避免潛在風險由本機關承擔。  

◎林正工裕雄補充說明： 

配合政風室依據實施計畫內容，執行各項稽核工作。 

※主席裁示： 

一、 請水利養護科依契約規定加強督導作業，確保維護品

質及內容符合相關規定。 

二、 對於有開放民眾進入之場域，應強化公共安全檢查措

施，防範漏電及火災等潛在風險。 

三、 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 

一、 提案ㄧ： 

有關「稽核文件用語統一」一案，提請討論。 

◎王科長大維補充說明： 

有關「114 年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山坡地水土保持案件審查

專案稽核計畫（草案）」中，「書面查核」及「實地抽

核」之用語，建議統一修正為「稽核」，以避免名詞使用

混淆，確保文件用語一致性。 

※主席裁示： 

請將全部文字進行檢核。 

二、 提案二： 

有關「驗收簽到與技師身分確認」一案，提請討論。 



 

   ◎連主任立東補充說明： 

一、去年於廉政會報中曾提出建議，工程驗收時應製作現

場簽到表，此項措施係因目前本局驗收作業多由業務

單位於驗收完成後，將紀錄內容輸入電腦製成文件，

再由業務單位、廠商及監造單位蓋章確認，惟此作法

無法明確掌握當日實際到場人員身分，建請各單位切

實遵循辦理，確保制度有效落實。 

二、現場辦理驗收同仁應確實查驗專任工程人員身分，並

要求本人親自到場，以防範偽造簽名等情事，建議業

務單位於現場驗收時，要求技師出示身分證及技師執

業證，以資身分確認，此舉有助於第一時間完成查核

作業，不僅能保障機關同仁權益，亦可降低因程序瑕

疵所可能引發後續爭議與困擾。 

※主席裁示： 

請各業務單位於驗收通知公文中備註說明，要求參與驗收

人員（如工地主任、技師等）應攜帶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以供現場查驗，確保人員身分無誤。 

陸、 會議結束(下午 2時 35分)，接續安全維護會報。 


